
《中山市 2021 年度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港口镇）》征求意

见及采纳情况汇总表

部门
序

号
反馈意见

处理方

式（是否

采纳）

情况说明

中山市

发展和

改革局

1

《中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以

下简称《“十四五”规划》）业经市十

五届人大八次会议审议批准，于 6 月 1

日以市政府名义向社会公布印发。《中

山市港口镇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以

下简称《方案》）第一章第三点“编制

依据”、第三章第一点“落实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的需要”、第四章第一

点“与相关规划的符合性分析”等提及

《中共中山市委关于制定中山市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

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山发〔2021〕

1 号》并依此作为编制依据，建议将该文

件替换为《“十四五”规划》，并做好

《方案》相关内容与《“十四五”规划》

的衔接调整。

采纳

已按照意见落实，详见

第一章第三点“编制依

据”、第四章第一点“落

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的需要”、第六

章第一点“成片开发的

可行性分析”，并充分

衔接方案。

2

《方案》中图2:2018年土地利用现状图、

图 15: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图 17:控制

性详细规划图等未能显示，建议补充完

善。

采纳

已按照意见落实，详见

第六章第二点的“与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第

六章第五点“与控制性

详细规划衔接情况”。

3

《方案》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区域涉及我

市“3+4”重大产业平台中的岐江新城，

建议进一步加强《方案》与全市重大产

业平台相关部署要求及岐江新城城市设

计成果的衔接，确保成片开发时序安排、

年度实施计划等符合全市土地整备目标

任务及时效要求。

采纳

已按照意见落实，详见

第五章“土地征收成片

实施方案”。

4

《方案》第七章第二点和第三点，主要

以文字形式阐述了相关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建议进一步研究，补充区域成片

开发后，反应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指

采纳

已按照意见落实，详见

第七章第二点“经济效

益评估”和第三点“社

会效益评估”。



部门
序

号
反馈意见

处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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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纳）

情况说明

标数据预测情况，增强《方案》说服力。

中山市

工业和

信息化

局

1

关于第七章第二点经济效益评估，建议

结合实际，补充预期的地区生产总值等

有关经济指标。

采纳

已按照意见落实，详见

第七章第二点“经济效

益评估”。

中山市

教育和

体育局

1

成片开发方案应与总规、控规做好对接，

确保片区内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建设规划

落地。

采纳

已按照意见落实，已充

分衔接《中山市城市总

体规划（2011-2020）》、

港口镇最新的已批控

规以及《中山市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

（2020-2035 年）（草

案）》，详见第四章第

四点“与城市总体规划

衔接情况”、第六章第

五点“与控制性详细规

划衔接情况”。

中山市

水务局

1

根据《中山市 2020 年度河湖管理范围划

定工作成果》《中山市水利工程管理与

保护范围划定成果》《中山市市域蓝线

规划（2020 年）》及相关水利规划，港

口镇浅水湖、公庙涌、含珠滘、大田涌

和岐江河等河涌的河道管理范围为从规

划河口线向陆域方向 5-10 米，港口镇中

顺大围东干堤的管理范围为从设计堤脚

起每侧 30 米。

采纳

已按照意见落实，详见

第六章第七点的“与环

境保护规划衔接情况”。

2

本次地块开发建设过程中，不得侵占河

道、堤防管理范围，不得减少现状水域

面积。

采纳

已按照意见落实，详见

第六章第七点的“与环

境保护规划衔接情况”。

中山市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1

按照市政府中府办处〔2021〕1022 号有

关批示精神，按照贵镇政府提出的相关

建设需求，我局正在开展岐江新城港口

镇胜隆片区 10 条道路的前期工作，请贵

镇加快道路所需用地的征收工作。

采纳

对纳入成片开发范围

内的道路所需用地按

照实施计划加快推进

征收工作。

中山市

自然资
1

核实优化成片开发用地范围。成片开发

范围须位于在编国土空间规划中城镇开
采纳

已按照意见落实，详见

第六章第十三点“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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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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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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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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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局 发边界的集中建设区，且在已批准的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或城市（镇）总体规划

中规划为建设用地，确保每个成片开发

用地范围的公益性用地比例应不低于

40%，需按照要求进一步优化用地范围；

补充与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交通市政

规划等规划的衔接情况，加强与在编的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等功能布局对接，尤

其要注重保障产业发展需要，严格落实

公建配套等管控要求。

用地比例符合要求”、

第五章第一点“（一）

建设方案总体情况”。

2

补充说明永久基本农田图斑、“三调”

稳定耕地图斑、存量用地开发时序等情

况。经核，部分用地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保护区、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永久基

本农田补划预审库和报批库，同时涉及

大量占用省厅下发国土“三调”稳定利

用耕地，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应予以避让，

“三调”稳定耕地图斑需在《方案》中

明确按省管控要求执行；明确地块范围

内存量用地、需征收土地界线，确定利

用计划和开发时序。

采纳

已按照意见落实，详见

第二章第四点“与涉及

耕地情况分析”、第五

章第二点“（一）成片

开发时序安排”。

3

《方案》需落实 2020 年 1 月 1 日至今已

批准属成片开发建设情形的批次用地。

具体要求按照《关于开展土地征收成片

开发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中山自然

资管制〔2021〕256 号）执行。

采纳

成片开发范围内已落

实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今已批准属成片开发

建设情形的批次用地。

4

尽快完善成果上报审查。加快《方案》

社会公示、专家论证、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意见征询、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和农

民表决等工作；方案需经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

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结合专家

论证意见、部门反馈意见、社会公示意

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意见等一并修

改后组织上报审查。

采纳

目前正在加快完善成

果上报审查，按照市里

要求推进进度。

5 同步加快批而未供用地处置。经核，港 采纳 已同步加快批而未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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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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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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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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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镇近五年（2015-2019 年）供地率仅

39.47%，低于供地率不低于 60%的要求，

需同步加快批而未供用地处置力度。

用地处置。2016 年至

2020 年来，港口镇供

地率为 52.5%。还需供

地 0.2391 公顷，才能

满足供地率 60%的要

求。目前正在进行

0.2391 公顷供地。

中山市

文化广

电旅游

局

1

除了岐江新城地块之外，建议其他港口

镇地块增加公共文化用地以适应文化设

施高质量建设。

部分采纳

根据港口镇相关的法

定规划（最新的已批控

规）落实。

中山市

交通运

输局

无意见 —— ——

中山市

商务局
无意见 —— ——

中山市

城市更

新局

无意见 —— ——

中山市

农业农

村局

无意见 —— ——

中山市

土地储

备中心

无意见 —— ——

中山城

市建设

集团有

限公司

无意见 —— ——

中山市

交通发

展集团

有限公

司

无意见 —— ——


